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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复议决定书  
 

穗府行复〔2020〕864号 

 

申请人： 吴 XX，男， 1936年 2月出生。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。 

地址：广州市越秀区吉祥路 80号。 

法定代表人：郭昊羽，职务：局长。 

 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针对广州市花都区 XX 街 15 号

1001、1002房不动产登记行为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予以

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 

确认被申请人具体行政行为违法。 

申请人称：  

2019年 11月 27日参加网签发现产权证有假，当即拒绝网签

并投诉，规资局剥夺我参与网签过户，买房具名权，使一套两户

型房按一套一户型房出卖，存心增加税费负担，同时任意改变物

业历史，由证过五年改为现买现卖，提高收税标准，欺骗当事人

老伴为买房交了税费。 

规资局 2020 年 1 月 21 日、5 月 6 日两个质疑复文，当事人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 2 - 

不理解、不接受。如房产证面积问题，购房合同书第一条就是产

权证房子面积，所以是不是真查，情节十分清楚，物权法不是偷

税抗税的保护伞，也没有改变物业历史的权利，历史必须是真实

的。 

假若此文所议成立当事人认为物权法是保护物业者权利的

法律。我买的房子的卖家房产不应该受物权法保护，他们从买房

到卖房从未交纳过契税，即没有产权证，因此就无法享受物权法

的保护，也就是没有 2010年的房产，按 2019年房出卖的权利。 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 

一、涉案房屋为两个独立的不动产单元，应当分别登记 

关于申请人认为广州市花都区 XX 街 15 号 1001、1002 房属

一套房屋的问题。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第八条规定：“不动

产以不动产单元为基本单位进行登记。不动产单元具有唯一编

码”。涉案两套房屋于 2007年 10月 30日取得穗规建证〔2007〕

4733 号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，于 2009 年 12 月 14 日取得穗

规验证〔2009〕1761 号《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》，于 2011

年 12 月 6 日办理首次登记，不动产单元号分别为：

440XXXXX3018GB00020F0010006、440XXXXX3018GB00020F00100003

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不动产单元，即使是交易双方签订《房地产买

卖合同》时，亦将其视为两个独立单元购买（合同上明确购买的

单位物业为广州市花都区 XX街 15号 1001、1002房，面积分别为

85.77平方米、65.23平方米），被申请人按照不动产登记簿上记

载，对涉案房产分别予以登记并无不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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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涉案房产为依申请登记，登记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

（一）我局办理涉案两套房产的增量房转移登记程序合法 

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二条规定，不动产登记

应当依照当事人的申请进行。涉案两套房产于 2010年 5月 18日

办理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后，原权属人肖江、肖元元分别于 2019

年 10月 25日、2019年 11月 19日向我局申请办理增量房转移登

记，经审查无误后，我局分别于 2019年 10月 29日、2019年 11

月 20日核准登记，符合不动产权依申请而登记的规定。 

（二）我局办理涉案两套房产的存量房转移登记程序合法 

被申请人于 2019年 12月 9日收到房屋买卖交易双方的不动

产登记申请表，交易双方提交了《房地产权证》、个人名下房产

情况证明、婚姻状况及家庭成员申报表、不动产登记申请表、购

房契税表、房地产买卖合同、身份证、户口本、图纸等申请登记

材料，上述材料符合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第十六条的规定，

依照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第十七条、第二十条，应当受理并

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办结不动产登记手续。被申请人

当日受理其申请后，于 2019年 12月 10日核准登记。上述过程符

合法律的相关规定。 

本府查明： 

2019 年 11 月 20 日，案外人肖元元取得广州市花都区 XX 街

15 号 1001 房的《不动产权证》〔粤（2019）广州市不动产权第

0811XX05号〕，2019年 10月 29日，案外人肖江取得涉案房屋的

《不动产权证》〔粤（2019）广州市不动产权第 08100XX0号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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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12 月 9 日，肖元元、肖江与申请人配偶谭火珍在不

动产登记窗口向被申请人分别提交了 1001 房、1002 房的不动产

登记申请表，并提交了《不动产权证》、个人名下房产情况证明、

婚姻状况及家庭成员申报表、不动产登记申请表、购房契税表、

房地产买卖网签合同、身份证、户口本、图纸等申请登记材料，

被申请人于 2019年 12月 10日核准登记，向申请人配偶谭火珍颁

发粤（2019）广州市不动产权第 0821XXX0号、粤（2019）广州市

不动产权第 0821XXX9号不动产登记权属证书。 

申请人不服上述房屋不动产登记行为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。 

本府认为： 

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第七条规定：“不动产登记由不动

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。”《广州市不动

产登记规程》第三条规定：“广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负责本市不

动产登记的具体工作，各区不动产登记分支机构在广州市不动产

登记中心的监督、指导下办理有关不动产登记。”被申请人作为

本市不动产登记主管部门，负责本市不动产登记各项工作，负有

对不动产核准登记的法定职责。 

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第十六条规定:“申请人应当提交下

列材料，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：（一）登记申请书；（二）

申请人、代理人身份证明材料、授权委托书；（三）相关的不动

产权属来源证明材料、登记原因证明文件、不动产权属证书；（四）

不动产界址、空间界限、面积等材料；（五）与他人利害关系的

说明材料；（六）法律、行政法规以及本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的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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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材料。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在办公场所和门户网站公开申请登

记所需材料目录和示范文本等信息。” 第十七条规定:“不动产

登记机构收到不动产登记申请材料，应当分别按照下列情况办理：

（一）属于登记职责范围，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

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应当受理并书面告知

申请人；（二）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，应当告知

申请人当场更正，申请人当场更正后，应当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

人；（三）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当场书

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；（四）

申请登记的不动产不属于本机构登记范围的，应当当场书面告知

申请人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向有登记权的机构申请。不动产登

记机构未当场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的，视为受理。”第二十

条规定：“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自受理登记申请之日起 30个工作

日内办结不动产登记手续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” 《广州市人

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通知》（穗府办

函〔2017〕65号，自 2017年 3月 31日起施行）第一点第一项规

定：“一、加强住房限购政策（一）居民家庭新购买（新购买是

指自本通知施行之日起购买，下同）的住房（含新建商品住房和

二手住房，下同），须取得不动产证满 2 年后方可转让或办理析

产手续；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等法人单位（简称法人单位，下

同）新购买的住房，须取得不动产证满 3 年后方可转让。”涉案

房屋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前已办理了预售登记，不属于上述限购

政策限制转让的范围，买卖交易双方向被申请人申请办理涉案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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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不动产登记并提交了相关材料，被申请人的房屋不动产登记行

为符合上述规定，程序合法。 

关于申请人提出的证过五年改为现买现卖的问题，根据档案

材料，涉案房屋原权属人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及 2019 年 11 月

20日取得涉案房屋的不动产权证，申请人认为卖方房屋产权超过

五年与事实不符。 

关于申请人提出的多收税问题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复议法》第十二条规定：“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

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，由申请人选择，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

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。

对海关、金融、国税、外汇管理等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和国

家安全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，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

复议。”申请人提出的问题不属于本府的受理范围，可向税务机

关申请行政复议。 

关于申请人提出的在其配偶已取得房产证上加名的问题，根

据《广州市城镇房地产登记办法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：“申请房

地产转移登记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（一）申请书；（二）身份

证明；（三）房地产权证书；（四）证明房地产权属发生转移的

文件；（五）房地产测绘附图；（六）缴纳有关税费的证明。房

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完成审核，核

准登记的，应当将有关事项记载于房地产登记簿，发给房地产权

证书。”加名属于转移登记业务，申请人可依据相关规定向不动

产登记机构咨询办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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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对广州市花都区 XX街 15号 1001、1002

房的不动产登记行为事实清楚，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依法应予

维持。申请人请求予以撤销的理由不成立，本府不予采纳。 

本府决定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

项的规定，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广州市花都

区 XX街 15号 1001、1002房的不动产登记行为。 

申请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
之日起 15日内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 

 

 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

 

 

 

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


